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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控股子公司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 

检查情况及整改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12 月 15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发布

了《总局办公厅关于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食品安全生产规范

体系检查情况的函》[食药监办食监一函〔2017〕805号]通告，现将

有关检查情况及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乳业”)

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厅发布的《总局办公厅关于新

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情况的函》具

体内容： 

2017 年 7 月 25 日—28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食品

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工作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

许可审查细则（2013 版）》（以下简称《细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GB 23790—2010）、《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2013）等，对你公司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条件保持情况、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等进行了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现将你公司在生产许可条件保



 

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检验能力等方面存在缺陷情况函告如下： 

  一、部分设备设施、人员资质未持续保持生产许可条件 

  （一）新购置的用于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检验的离子色谱仪尚

未安装调试，不具备这 2 个项目的出厂检验能力；缺少检验方法标准

规定的阪崎肠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质控菌株。不符合

GB 23790—2010中 10.1 条款关于检验能力的要求。 

  （二）900g 罐包装机作业指导书的自动包装工艺流程图中设有

虫害、异物检查的控制点，但作业指导书中没有规定虫害、异物检查

（包括金属检测）的具体要求。不符合 GB 23790—2010 中 9.6.6.4

条款关于异物控制的要求。 

  （三）未能提供生产厂长郑某某的学历证明，在职人员登记表和

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中记录郑某某为“本科”学历，与本人自认的“高

中毕业”不符；生产部副总经理陈某某的学历证书为机电技术专业；

理化检验员王某某的学历证书为建筑技术专业，且检测工作经历不足

10 年。不符合《细则》中“人员核查”关于人员资质的要求。 

  二、部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一）未对生牛乳的杂质度、污染物和农药残留项目实施进厂批

批检验。不符合 GB 23790—2010 中 8.2.1 条款关于企业应按照相关

食品安全标准逐批检验收购生乳的要求。 

  （二）未对采购的脱脂乳粉、脱盐乳清粉、乳清蛋白粉的致病菌

（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项目实施进厂检验；未对部分批次

上述原料的污染物（砷、铅等）项目实施进厂检验。不符合《细则》



 

中“主要生产原料管理制度”关于应对脱脂乳粉、乳清粉、乳清蛋白

粉实施批批检验，确保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三）大料库待检区存放的脱脂乳粉（生产日期 20170219）、乳

清蛋白粉（生产日期 20160930）的进厂检验尚未完成，但检验状态

标示为“合格”。不符合 GB 23790—2010 中 8.3.1 条款关于原料贮存

期间应建立标识，并标明其相关信息和质量状态的要求。 

  （四）黄金牧场金装较大婴儿配方乳粉（生产日期 20170409）

的《乳粉配料化油工序监测原始记录》显示配料时未使用柠檬酸钾，

与该品种的产品配方要求不符。不符合《细则》中“关键控制点技术

要求”关于产品配料的要求。 

  （五）“娱乐活动室”存放的 30 批次产品中有 8 批次生产记录不

完整，3 批次无检验报告，17 批次无留样记录；“婴幼儿奶粉包装物

台账”中的花园 900g 罐三段（包装物）出入库明细台账显示，2017

年 1 月 31 日退回了批号为“2017-2-16”的包装物 194 个，包装物的

退回日期早于其生产日期。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14.1.1 条款关

于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的要求。 

  （六）未对清洁作业区的沙门氏菌进行监控和评价。不符合《细

则》中“过程管理制度”关于确保清洁作业区沙门氏菌、阪崎肠杆菌

和其他肠杆菌得到有效控制的要求。 

  （七）未提供清洁作业区浮游菌、沉降菌和人员体表微生物检测

的检验原始记录。不符合 GB 23790—2010 中 15.1 条款关于应如实记

录环境监测情况的要求。 



 

  （八）未制定移动式粉仓的清洁消毒作业指导书。不符合 GB 23790

—2010 中 7.3.1 条款关于应制定有效的清洁消毒计划和程序，以保

证食品加工场所、设备和设施等的清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的要求。 

  （九）2016 年度未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出厂全项目检验能力进

行验证；未对验证时发现的部分检验能力可疑或不满意项目（共 11

项）的整改效果进行确认。不符合《细则》中“检验管理制度”关于

检验能力验证的要求。 

  （十）产品信息网站查询系统无法提供产品的质量标准、检验报

告和标签信息。不符合《细则》中“信息化管理、产品追溯及召回制

度”关于产品信息网站查询系统的要求。 

  （十一）产品研发材料中缺少完整的产品包装标签研发、定型和

标签内容确认的相关资料。不符合《细则》中“产品配方管理制度”

关于保留完整的配方设计、论证文件等资料以及“研发能力”关于跟

踪评价婴幼儿配方乳粉营养和安全的要求。 

  （十二）黄金牧场 M+婴儿配方奶粉（批号为 20170317）批记录

中，产品灌装在 2 条包装线完成（800g 罐装线和 400g 盒装线），实

际灌装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17 日和 3 月 18 日，但产品标注的生产日

期均为 2017 年 3 月 17 日。不符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婴幼儿配方乳

粉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信息记录规范》中第 2.4 条款关于同一批次

产品应为同一条生产线生产的要求。 

  （十三）未提供自检不合格产品花园金装幼儿配方乳粉（生产日

期 20161130，400g/盒，数量 6287 盒）、花园金装较大婴儿配方乳粉



 

（生产日期 20161130，900g/罐，数量 495 罐）、黄金牧场 V+幼儿配

方乳粉（生产日期 20160719，800g/罐，数量 5748 罐）、黄金牧场 V+

较大婴儿配方乳粉（生产日期 20161017，800g/罐，数量 8278 罐）

的处置意见或处置记录。不符合《细则》中“技术标准、工艺文件及

记录管理制度”关于不合格产品处置记录的要求。 

  （十四）花园金装较大婴儿配方奶粉（生产日期 20170406，400g/

盒）生产记录、不合格产品处置记录存在产品信息不一致的情况： 

  1.《风险项目自查报告》《不合格品分析处置报告》显示该批产

品销售 8785 盒，库存 6066 盒，两者合计 14851 盒，比生产批记录显

示的产量 14693 盒多 158 盒。 

  2.《风险项目自查报告》《不合格品分析处置报告》显示该批产

品召回 3594 盒，并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销毁 10098 盒，比库存量与

召回量之和 9660 盒多 438 盒。 

  3.该批产品无害化处理记录显示销毁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23 日，

与《不合格品分析处置报告》记录的销毁确认日期 2017 年 7 月 20 日

不一致。 

  4.总经理助理冯某某起初声称该批产品已全部销毁（包括库存和

召回产品），但检查组发现该批产品存放在企业“娱乐活动室”内，

标识牌显示存放数量为 6066 盒。总经理助理冯某某解释，因总经理

赴外地出差无法签字，库存 6066 盒产品未及时销毁，并在检查组到

来之前安排人员将该批产品搬至“娱乐活动室”封存。 

  5.与该批次产品包装规格不同，配方、生产日期相同的花园金装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900g/罐，共生产 2559 罐、销售 18 罐、库存 2541

罐）存在相同的不合格风险，企业未进行相关处置。 

  6.企业自查发现黄金牧场 360 金装幼儿配方乳粉（生产日期

20170407，400g/盒，产量 13038 盒）存在相同的不合格风险，并进

行了召回、处置。该批产品召回处置的产品信息显示：总经理助理冯

某某于 7 月 25 日提供的《不合格品分析处置报告》显示该批产品库

存 0 盒，召回 3439 盒，并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销毁 7920 盒，2017

年 7 月 23 日销毁 3439 盒。销毁记录前后不一致，企业未能进行合理

说明。 

  以上行为不符合 GB 23790—2010中 15.1条款关于如实记录出厂

产品数量、发生召回的产品数量及后续整改方案等内容的要求。 

  三、部分项目检验能力不足 

  现场检验能力考核结果显示，铬等项目检验能力不足。不符合

GB 23790—2010中 10.1 条款关于检验能力的要求。 

  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工作组已在检查过程中将你公司食

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情况反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检查期间你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已要求你公司整改并依法处置，你公司完成整改后要向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验收申请。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处置及验收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二、花园乳业的整改情况说明 

1、花园乳业认识到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部



 

分设备设施、人员资质未持续保持生产许可条件”；“部分食品安全制

度落实不到位”；“部分项目检验能力不足”等问题，对于造成的不利

影响，花园乳业深表歉意。 

花园乳业将按照 “五不放过”（即指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

事故责任和职工未受教育不放过；防范措施未制定和落实不放过；责

任人未按照追究制度追究不放过；未被考核和处罚不放过）和 “四

个最严”（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的处理原则，坚决将存在的问题整改到位。 

自 7 月份国家审核现场出具整改项至今，花园乳业一直在加大整

改力度，该 18 项整改材料已经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上报八师石河子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并将花园婴幼儿配方乳粉送往第三方监督

检验机构检测检测结果合格。截止 2017 年 12 月 18 日，国家生产规

范体系检查 18 条问题进一步深化的整改已经全部完毕。 

花园乳业在此郑重承诺，花园乳业针对国家体系检查的问题，一

定做到举一反三，有错必纠，有漏必查。 

在此花园乳业真诚的欢迎社会各界对花园乳业产品进行监督，以

此激励花园乳业追求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2、截止目前，花园乳业尚未收到有关部门对于上述事宜的其他

处理意见，若花园乳业收到上述事宜的其他处理意见，公司将会及时

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